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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2013-003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阳京都项目资产收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现金 31,000万元购买辽阳京都购物中心（以下简称“京都项目”）房产及土地

使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拟与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

收购京都项目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京都项目分为地上 9层和地下 2层，总建筑面

积为 52,544.07平方米，占地面积 7,304.60 平方米。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

司拥有 36,876.79平方米房产及 6,085.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标的资产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15,667.28 平方米

房产及 1,219.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000

万元。收购京都项目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1,00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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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以 6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该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赵彦志、张启銮、李源山经审阅本次资产交易的有关资料和各

方签署的协议，认为：本次交易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易内容客观、

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价格合理，

交易公平、公正、公开，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收购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 

 名称：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211000004018612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五金，建筑材料，百货，鞋帽，服装，针纺织品，钟

表眼镜，照相器材，土产日杂（不含烟花爆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交

通旅游用品，家具，文具，食品（凭许可证经营至 2012年 12月 17 日）；房屋

代理销售；出租柜台；广告服务（凭许可证经营）；台球，电动玩具、模拟机、

游戏机、电影放映、健身、预包装食品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范围内行

政许可项目凭相关有效许可经营）；物业管理（需资质的凭资质证书经营）。 

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为法人独资企业，投资者为沈阳市新世纪康志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 

  名称：沈阳市新世纪康志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住所：康平县康平镇含光街 

  法定代表人：王英志 



3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拾伍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陆拾伍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210123000004061（1-1） 

经营范围：纺织品、针织品、棉花、五金、服装鞋帽、文化用品、化纤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针织品生产。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英志。一个股东：王英志。 

 

  2、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54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21100000401664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商业批发与零售业，物业管理，物流

仓储服务，停车场管理，广告服务，风味美食小吃，电动玩具、模拟机、游戏机

（项目中需凭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不得经营）。 

新世纪集团成立于 2000年 4月 1日，共有两个股东：王英志出资 2,850万

元，占公司股权的 95%；王英萍出资 15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 5%；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 3,000万元，实收资本为 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王英志。 

（二）与公司的关系 

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英志，辽

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前十名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监高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京都项目全部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京都项目分为地上

9层和地下 2层， 总建筑面积为 52,544.07 平方米，占地面积 7,304.60 平方米。

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拥有 36,876.79 平方米房产及 6,085.60 平方米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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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15,667.28 平方米房产及 1,219.00平

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本次收购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1,000万元。 

  （二）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和涉及该项

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

项。 

  （三）评估情况 

交易标的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

资格。 

1、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申报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月 5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2013]第 002

号），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36,876.79平方米房产及

6,085.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2012年 11

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2,016.09万元。 

0.00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11 月 30 日 

被评估单位：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17,423.82  13,594.41  16,449.59  16,449.59  -5.59  21.00  

4-6-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

物 
17,423.82  13,594.41  16,449.59  16,449.59  -5.59  21.00  

4-6-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

其他辅助设施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

槽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设备类合计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类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5 固定资产-车辆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6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7 固定资产—土地 516.60  516.60  5,566.50  5,566.50  977.52  977.52  

固定资产合计 17,940.42  14,111.01  22,016.09  22,016.09  22.72  56.02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17,940.42  14,111.01  22,016.09  22,016.09  22.72  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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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月 5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2013]第 003

号），对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15,667.28平方米房产及

1,219.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2012年 11

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222.95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11月 30 日 

被评估单位：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4,626.13  4,260.19  7,467.03  7,467.03  61.41  75.27  

4-6-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4,626.13  4,260.19  7,467.03  7,467.03  61.41  75.27  

4-6-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施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设备类合计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类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5 固定资产-车辆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6 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6-7 固定资产—土地 111.18  111.18  2,755.92  2,755.92  2,378.76  2,378.76  

固定资产合计 4,737.31  4,371.37  10,222.95  10,222.95  115.80  133.86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737.31  4,371.37  10,222.95  10,222.95  115.80  133.86  
 

 

 

3、评估汇总情况 

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

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52,544.07平方米，占地面积 7,304.60平

方米，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估价为人民币 32，239.04万元。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 

出让人：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人：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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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资产 

1.1 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标的资产的转

让。 

1.2 本合同涉及的标的资产（甲方出让的房屋、所占有的土地）具体状况如

下：  

1.2.1 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 号。规划用途：

商业；房屋建筑面积 36,876.79 平方米，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6,085.60 平方米。甲方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号为：1）、辽市房权证辽市字第

00352019号（-1层），面积：2,748.45平方米；2）、辽市房权证辽市字第 00406307

号（-2-6 层），面积：28,772.62 平方米；3）、辽市房权证辽市字第 00345378

号（7-9层），面积：5,355.72平方米。总层数：地上九层，地下二层。 

    1.2.2 标的资产中的土地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 号，面积为

6,085.60 平方米，该土地的土地所有权类型为国有，甲方以出让方式获得，并

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辽白国用（2011）第 1002003002 号。 

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截止至 2046年 4月 8 日。 

2、标的资产总价款、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2.1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1,000.00万元，(大写)：贰亿壹仟万元整。 

2.2  本合同生效后，乙方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

付全部合同价款的 30％计人民币 6,300.00 万元，大写：陆仟叁佰万元整；乙方

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五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 14,200.00

万元，大写：壹亿肆仟贰佰万元整；剩余的转让款人民币 500万元，大写：伍佰

万元整，待 2013 年 12 月 15 日如甲方所出让的资产无任何纠纷，乙方将于该期

限届满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2.3  乙方交付房价款时，甲方应开具符合税务规定的收款凭证。 

  3、资产交接 

    3.1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于本合同生效后十日内将标的资产全部移交给

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上述标的资产权利、责任自该标的资产移交

之日起转移给乙方。 

3.2  交接时，消防、电梯由相关专业机构对设施进行检验并出具验收报告，

检验验收费用由甲方承担。其他验收项目变电所、自来水、供电、供暖、供气设

施由甲乙双方按现有状态进行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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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进行查验后，甲乙双方签订房屋交接书为房

屋转移占有的标志。 

3.3 交接完成后，乙方有权对标的资产使用。 

3.4 甲方对《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并对其因隐瞒涉及标的

资产交割日之前的债务，致使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追讨而向债权人实际履行被隐

瞒债务支付义务的，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

人追讨时，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乙方有权暂扣未付的转让款，并有权从该暂扣

款中抵扣甲方应付给乙方的赔偿款。但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讨时，

乙方不能与该债权人和解，且乙方应在三（3）个工作日内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为了减轻甲方的赔偿责任，甲方应有权要求乙方协助甲方对债权人行使抗辩权，

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讨时，乙方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免除甲

方的赔偿责任：（1）乙方擅自与该债权人和解的；（2）未按约定的期限及时书面

通知甲方或不通知甲方的； 

3.5 乙方对其签章查收的《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负责，不得于查收后向甲

方重复索取。 

3.6 标的物与楼上住宅的水、电、燃气、供暖等能源设备设施要独立计量及

独立的空间安装管理，现有公用部分甲乙双方各自改造并各自承担费用。 

3.7 乙方在改造安装设备过程中，如果需要拆除住宅部分的土建及设备，乙

方负责修复并承担费用，如遇阻碍，甲方应负责协调。 

3.8 由于现有消防设施及结构不能满足消防要求，乙方在改造时甲方需要积

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3.9 在转让资产过户完成后，乙方享有资产中人防工程的使用及管理权。 

（二）公司与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 

出让人：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人：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标的资产 

1.1 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标的资产的转

让。 

1.2 本合同涉及的标的资产（甲方出让的房屋、所占有的土地）具体状况如

下：  

1.2.1 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 号。规划用途：

商业；房屋建筑面积为 15,667.28 平方米。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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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00平方米。甲方依法取得的房地产权证号为：辽市字第 00313495 号。 

1.2.2 标的资产中的土地座落在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 号，面积为

1,219.00 平方米，该土地的土地所有权类型为国有，甲方以出让方式获得，并

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辽白国用(2012)第 1002003009 号。 

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截止至 2046年 4月 8 日（见附件

一）。房屋平面图和土地范围(见附件二)。 

2、标的资产总价款、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 

2.1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上述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整。 

2.2 本合同履行后，乙方于房地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全部合同价款的 30％计人民币 3,000.00万元，大写：叁仟万元整；乙方于房地

产产权过户完毕之日起五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 6,500.00 万元，大

写：陆仟伍佰万元整；剩余的转让款人民币 500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待

2013 年 12 月 15 日如甲方所出让的资产无任何纠纷，乙方将于该期限届满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2.3 乙方交付房价款时，甲方应开具符合税务规定的收款凭证。 

  3、资产交接 

    3.1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于本合同生效后十日内将标的资产全部移交给

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并签字盖章。上述标的资产权利、责任自该标的资产移交

之日起转移给乙方。 

3.2  交接时，消防、电梯由相关专业机构对设施进行检验并出具验收报告，

检验验收费用由甲方承担。其他验收项目变电所、自来水、供电、供暖、供气设

施由甲乙双方按现有状态进行交接。 

乙方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进行查验后，甲乙双方签订房屋交接书为房

屋转移占有的标志。 

3.3 交接完成后，乙方有权对标的资产使用。 

3.4 甲方对《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负责，并对其因隐瞒涉及标的

资产交割日之前的债务，致使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追讨而向债权人实际履行被隐

瞒债务支付义务的，甲方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

人追讨时，经甲乙双方书面同意,乙方有权暂扣未付的转让款，并有权从该暂扣

款中抵扣甲方应付给乙方的赔偿款。但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讨时，

乙方不能与该债权人和解，且乙方应在三（3）个工作日内及时书面通知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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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甲方的赔偿责任，甲方应有权要求乙方协助甲方对债权人行使抗辩权，

当乙方遭受被隐瞒债务的债权人追讨时，乙方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免除甲

方的赔偿责任：（1）乙方擅自与该债权人和解的；（2）未按约定的期限及时书面

通知甲方或不通知甲方的； 

3.5 乙方对其签章查收的《交割单》内容的完整性负责，不得于查收后向甲

方重复索取。 

3.6 标的物与楼上住宅的水、电、燃气、供暖等能源设备设施要独立计量及

独立的空间安装管理，现有公用部分甲乙双方各自改造并各自承担费用。 

3.7 乙方在改造安装设备过程中，如果需要拆除住宅部分的土建及设备，乙

方负责修复并承担费用，如遇阻碍，甲方应负责协调。 

3.8 由于现有消防设施及结构不能满足消防要求，乙方在改造时甲方需要积

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3.9 在转让资产过户完成后，乙方享有资产中人防工程的使用及管理权。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的资产为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因此，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交

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高层人事变动情况。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

来源为自筹。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经确立了零售业、酒店业协同地产业复合发展的战略。辽阳当地零售

市场发展水平不高，且尚无大型零售企业进入，通过本项目的开发，公司具有先

入为主的机会。通过本项目的开发，从战略层面来看，这是公司进入三、四线城

市发展零售业乃至商业地产的有益尝试，将为公司实现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北区域

扩展的战略构想奠定基础。通过本项目的开发，将进一步放大公司品牌增值力，

开创盈利空间，同时不断巩固公司传统优势产业-零售业的经营优势。项目投资

风险与机遇并存，公司将密切关注、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零售行业走势，结合实

际情况，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加强核心能力和品牌培育，

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竞争力。 

 

  七、备查文件 

1、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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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意见； 

3、辽阳京都项目资产转让合同； 

4、辽阳京都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月 7日 




